
建 设 工 程 设 计 文 件

审 查 咨 询 合 同

工 程 名 称： 谭家桥地块纺织二路连通工程、青山湖三号湖

危桥及驳岸整治工程

工 程 地 点： 黄石市黄石港区

合 同 编 号：

审查机构类别：

委 托 方： 黄石市政府投资工程建设管理办公室

咨 询 方：

签 订 时 间： 2026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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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方： 黄石市政府投资工程建设管理办公室

咨询方：

委托方委托咨询方承担 谭家桥地块纺织二路连通工程、青山湖三号湖

危桥及驳岸整治工程 施工图、勘察设计文件 审查咨询工作，经双方协商一

致，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本合同签订依据：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1.2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

1.3 建设部第13 号部长令《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

文件审查管理办法》;

1.4 国家及地方有关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法规和规章。

第二条 审查咨询内容

完成谭家桥地块纺织二路连通工程、青山湖三号湖危桥及驳岸整治工程

全过程的地勘报告和施工图审查咨询工作（须审查施工图设计所含全部专业

工程以及海绵城市施工图设计专篇），及时出具图审修改意见、图审合格书。

第三条 费用、支付方式

3.1 本合同审查咨询收费额总计为人民币 元整 （小写： 元），

支付方式：咨询方提交《勘察、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或《勘察、施

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结论书》之后，委托方一次性付清审查咨询费。

3.2 如部分图纸、设计变更文件需重新审查，经由合同双方协商，确定

这部分文件的审查费用，并另行支付，按投标时优惠率计算收费价格。

第四条 咨询方应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7 日内完成该项目图纸、文件

的审查咨询，提交审查结果。

4.1 如本项目图纸、文件审查合格，由咨询方向委托方出具《施工图设

计、勘察文件审查合格书》。

4.2 如本项目图纸、文件未通过审查，咨询方向委托方提交《施工图设

计、勘察文件审查意见书》。

第五条 如本项目图纸、文件未通过审查，委托方在接到《施工图设计、

勘察文件审查意见书》后，应通知勘察、设计单位按《施工图设计、勘察文

件审查意见书》对原送审的 施工图、勘察 设计文件进行修改，并应于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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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将修改意见及相应的修改图纸等文件送咨询方复审；咨询方本着服务意识，

免费复审一次，并应于收到齐全、完整的复审资料起 3 日内完成复审，如

因委托方原因，未能及时送交咨询方复审的，复审完成时间顺延。

5.1 修改意见及相应的修改图纸等文件经咨询方复审达到合格要求的项

目可视同审查合格，按4.1 条办理。

5．2 修改意见及相应的修改图纸等文件经咨询方复审未达到合格要求的

视为审查不合格，由咨询方出具《施工图设计、勘察文件审查结论书》。

第六条 双方责任

6.1 委托方责任

6.1.1 委托方接到《施工图设计、勘察文件审查意见书》后，如未通知原

勘察、设计单位进行修改，或不将修改意见及相应的修改图纸等文件按本合

同约定的时间送交咨询方复审，且超过本合同第五条约定的咨询方复审时间，

则视为委托方终止合同。

6.2 咨询方责任

6.2.1 咨询方应按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国家、地方有关标准及有关

管理规定进行审查，对提交的审查结果质量负责。

6.2.2 咨询方出具的勘察、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应满足备案要求，

相应文件、盖章必须齐全、合格，并全力配合直至备案完成。否则，咨询方

应退还已收的审查咨询费。

第七条 违约责任

7.1 委托方违约责任

7.1.1 委托方送交有关资料不及时或不齐全、不完整，委托方应补交资料，

咨询方可按延误的时间顺延交付审查成果。

7.1.2 委托方签订本合同后，在审查时限内，如变更所委托审查项目规

模、条件，或所提交资料作较大修改，以致造成咨询方返工时，双方另行协

商签订补充协议。

7.1.3 因委托方单方面原因终止审查或解除合同，需按已完成实际审查工

作量大小计费，实际完成审查工作量小于或等于50%时，按本合同约定的审

查费的50%收费，工作量大于50%时，按本合同约定的全部审查费收费。

7.2 咨询方违约责任

7.2.1 咨询方未按本合同规定的时间向委托方交付审查成果，每推迟一

日，委托方扣减审查费的2%。

7.2.2 合同生效后，因咨询方单方面原因终止审查或解除合同，其提出

终止或解除合同的时间未达本合同约定的审查周期的50%时，按审查费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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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给委托方；大于50%的,按审查费100%补偿给委托方。

7.2.3 经审查合格后的审查成果文件，因咨询方原因仍有违反法律、法

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问题，给委托方造成损失的，咨询方依法承担相

应的赔偿责任。

第八条 保密

双方均应保护对方的知识产权，除执行有关管理规定外，未经对方同意，

任何一方均不得对对方的资料及文件擅自修改、复制或向第三方转让或用于

本合同项目外的项目。如发生以上情况，泄密方承担一切由此引起的法律责

任。

第九条 复查

9.1 委托方对咨询方提出的审查意见有重大原则分歧且经协商不能达成

共识时，可向市设计审查管理部门提出复查申请，由市设计审查管理部门组

织专家验证并做出复查结论。

9.2 经市设计审查管理部门复查，复查结果与原结果一致，复查费由复

查申请单位支付；复查结果与原结果不一致的，复查费用由咨询方支付。

第十条 其他

10.1 委托方委托咨询方承担本合同内容之外的工作服务，另行签订协议

并支付费用。

10.2由于不可抗拒因素致合同无法履行时，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

10.3 咨询方应按规定的审查周期审查，若委托方要求咨询方提前交付审

查文件时，需征得咨询方同意，但不支付赶工费。

10.4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

成的按下列第 1 种方式解决：

10.4.1 提交黄石仲裁委员会仲裁；

10.4.2 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10.5 双方认可并符合有关规定的来往传真、电报、会议纪要等作为本合

同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0.6本合同双方签章齐全后生效，一式陆份，委托方肆份，咨询方贰份。

10.7双方履行完合同规定的义务后，本合同即行终止。

10.8 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

有同等效力。

委托方名称：黄石市政府投资工程 咨询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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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管理办公室

（盖章） （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委托代理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地址：黄石市广州路21 号 地址：


